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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依前所述，本公司累積虧損數額龐大，以普通股減資六成

39,079,395,890 元計，僅能彌補部分累積虧損，仍有賴於因執行下

列「高鐵財務解決方案」之兩項改善措施所產生之財務效益認列，

方足以彌補其餘之累積虧損： 

(1) 台灣南北高速鐵路興建營運合約第四次增修協議書生效前產生

之法定優待票短收差額約 121 億元。 

(2) 返還站區開發用地地上權予交通部之財務效益 22,613,233,645 元

(未稅)，認列金額係依該地上權之公平鑑價結果為基礎。 

3. 法定優待票短收差額及站區開發用地地上權返還利益之財務效益認

列無關現金取得，惟其財務效益仍得用以彌補累積虧損，達到降低

減資成數即可完全彌補累積虧損之財務改善目的。 

4. 本項議題將另以討論案提請本次股東會決議之。 

(四) 私募普通股增資 300 億： 

1. 衡量公司未來資金需求及整體財務狀況，擬增資 300 億元以充實營

運資金並改善財務結構。 

2. 為使參與增資之新股東不必承受本公司既有之累積虧損，以符合投

資風險分擔原則並吸引資金挹注，本項增資將於累積虧損全數彌補

完畢後辦理。且為執行「高鐵財務解決方案」相關配套改善措施，

亟需新資金之及時挹注與資金到位之確保，因此本項增資將採私募

之方式辦理。 

3. 本項議題將另以討論案提請本次股東會決議之。 

(五) 站區事業發展用地返還交通部以折抵回饋金： 

1. 本公司依據「台灣南北高速鐵路站區開發合約」（下稱「站區開發

合約」），擁有桃園、新竹、台中、嘉義、台南等五塊站區事業發展

用地之地上權，期間為 50 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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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經考量下列因素，「高鐵財務解決方案」實已為改善本公司財務困境所能

選擇及採行之較佳方案： 

(一) 「高鐵財務解決方案」係以維護本公司股東權益，並兼顧公共利益之

各項要求為基本處理原則： 

1. 調降票價以善意回應各界對「高鐵財務解決方案」之關切，且就目

前高鐵客群屬性分析及約 60% 乘載率觀之，調降票價相對能收提

升旅運人次、提高乘載率之正面助益。 

2. 現有股東放棄優先認購權，規劃洽(泛)公股特定人認購增資款，由

政府取得經營主導權。此舉除顯示政府對高速鐵路營運之充分支

持，確保營運恆常穩定外；本公司亦得透過此等股本結構調整，改

善公司財務、強化經營體質及競爭力。公司營運獲利能力改善，對

股東權益具正面提升之效益。 

3. 鑒於仲裁程序曠日廢時且所費不貲，又仲裁案件之判斷結果是否一

如預期為本公司全勝之狀況，甚難料定。復且仲裁判斷作成後，受

不利仲裁判斷之一方又可能提請撤銷仲裁之訴而使仲裁結果充滿不

確定性。再者，未獲仲裁確定結果前，本公司可能已因特別股請求

贖回之訴訟判決確定，而發生資金不足，無力收回特別股，並導致

發生高鐵興建營運合約及聯合授信契約之重大違約，迫使高鐵興建

營運合約提前終止，全數聯合授信貸款須提前清償，將使本公司財

務狀況益形惡化。 

4. 再者，本公司如未能執行「高鐵財務解決方案」，後續已無適當之

財務解決措施，致產生繼續經營假設之重大疑虞。 

(二) 「高鐵財務解決方案」業已納入仲裁三案之可能影響，該方案順利執

行下，所獲致之成果，如延長特許期等，顯優於仲裁三案之不確定及

巨額資費。 

六、敬請股東會支持後續各項討論案，俾「高鐵財務解決方案」順利完成，高

鐵得以永續經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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